
2011. 8. 2�┃

星期二
┃

责任编辑：朱立宪
┃

版式设计：顾 静

新闻热线：

0571- 85212132� � 13857101115

6

说法

（2011）杭上商初字第285号
王晓荣：本院对原告冯旭雄诉你、蔡云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
2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57号

申请人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3070005120347268号，出票日期2011年6月29日，出票
金额50000元。出票人浙江瑞欧纺织印花有限公司，账号：
11012261270701，付款行：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收款人：
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账号：500101040007271，开户银
行：绍兴市农行。持票人：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4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56号

申请人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3070005120347262号，出票日期2011年6月29日，出票金
额150000元。出票人浙江瑞欧纺织印花有限公司，账号：
11012261270701，付款行：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收款人：
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账号：500101040007271，开户银
行：绍兴市农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4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
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264号

丁顺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中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498号

廖海平：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杭下商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00号

王武林：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83号

陈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94号

李洪：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城西支行诉你、中海发展（杭州）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328号

杭州顺世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金荣诉被告杭
州顺世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256号
肖军、绍兴县易博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易信纺织

绣品有限公司、绍兴县长三角纺织品有限公司、王建建、陈
玉明：本院受理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方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1）
杭西商初字第2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02号

俞关荣、杨惠娟：本院受理原告孙渭新诉被告俞关荣、
杨惠娟、富阳金源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俞
关荣、杨惠娟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俞关荣、杨惠娟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
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1年 11月7日8时30分，
由审判员潘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舞英、人民审判员孙
明霞组成合议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03号

俞关荣、杨惠娟：本院受理原告孙渭新诉被告俞关荣、
杨惠娟、富阳金源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俞
关荣、杨惠娟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俞关荣、杨惠娟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
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1年 11月7日9时30分，
由审判员潘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舞英、人民审判员孙
明霞组成合议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陆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陆煜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陆煜长期外出，无法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陆

煜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
告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1年11月7日14
时30分，由审判员蒋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舞英、人民审
判员孙明霞组成合议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1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民初字第1539号

赵富祥：本院受理原告赵正权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傅红盛担任审判长与助理审判员颜燕香、人民陪审员
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11月4日8时30
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236号

吕洪根、陈建儿：本院受理原告孙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1年11月3日15时30分在本院3号楼2楼听
证室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148号

王小新、富阳市五福园饭店：本院受理原告鲍云仙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3日15：00在本
院3号楼2楼听证室开庭。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874号

李文泉：本院受理原告卢桂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1年 11月 3日14：30在本院3号楼2楼听证

室开庭。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民初字第93号

薛如瑜：本院受理原告马小波诉你离婚纠纷，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案由韩辉担任审判
长与审判员徐文斌、人民陪审员陈春红共同组成合议庭，
于2011年11月1日8时30分在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
新登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4号

周强军：本院受理原告钱正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人民陪审员孙明
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 11月4日8时30分
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宣依富、周凤根、林小富：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倪根

龙与被执行人富阳富强矿业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一案中，申请执行人倪根龙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变更宣
依富、周凤根、林小富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审查后，决
定进行听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听证通知书，你应于
2011年 10月12日下午14时到本院执行局听证室参加
听证。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345号

章先伟：本院受理原告屠辰补与被告你、魏永富、第三
人孙光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东商初字第345号民事上诉状。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吴登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欣建设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
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285号
王晓荣：本院对原告冯旭雄诉你、蔡云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
2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57号

申请人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3070005120347268号，出票日期2011年6月29日，出票
金额50000元。出票人浙江瑞欧纺织印花有限公司，账号：
11012261270701，付款行：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收款人：
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账号：500101040007271，开户银
行：绍兴市农行。持票人：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4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56号

申请人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3070005120347262号，出票日期2011年6月29日，出票金
额150000元。出票人浙江瑞欧纺织印花有限公司，账号：
11012261270701，付款行：深圳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收款人：
绍兴市溢舟纺织有限公司，账号：500101040007271，开户银
行：绍兴市农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4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
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264号

丁顺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中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498号

廖海平：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杭下商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00号

王武林：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83号

陈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94号

李洪：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城西支行诉你、中海发展（杭州）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328号

杭州顺世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金荣诉被告杭
州顺世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256号
肖军、绍兴县易博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易信纺织

绣品有限公司、绍兴县长三角纺织品有限公司、王建建、陈
玉明：本院受理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方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1）
杭西商初字第2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02号

俞关荣、杨惠娟：本院受理原告孙渭新诉被告俞关荣、
杨惠娟、富阳金源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俞
关荣、杨惠娟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俞关荣、杨惠娟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
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1年 11月7日8时30分，
由审判员潘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舞英、人民审判员孙
明霞组成合议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03号

俞关荣、杨惠娟：本院受理原告孙渭新诉被告俞关荣、
杨惠娟、富阳金源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俞
关荣、杨惠娟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俞关荣、杨惠娟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
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1年 11月7日9时30分，
由审判员潘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舞英、人民审判员孙
明霞组成合议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陆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陆煜信用卡纠纷一案，因陆煜长期外出，无法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陆

煜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
告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1年11月7日14
时30分，由审判员蒋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舞英、人民审
判员孙明霞组成合议庭，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1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民初字第1539号

赵富祥：本院受理原告赵正权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傅红盛担任审判长与助理审判员颜燕香、人民陪审员
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11月4日8时30
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236号

吕洪根、陈建儿：本院受理原告孙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1年11月3日15时30分在本院3号楼2楼听
证室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148号

王小新、富阳市五福园饭店：本院受理原告鲍云仙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3日15：00在本
院3号楼2楼听证室开庭。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874号

李文泉：本院受理原告卢桂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1年 11月 3日14：30在本院3号楼2楼听证

室开庭。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民初字第93号

薛如瑜：本院受理原告马小波诉你离婚纠纷，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案由韩辉担任审判
长与审判员徐文斌、人民陪审员陈春红共同组成合议庭，
于2011年11月1日8时30分在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
新登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344号

周强军：本院受理原告钱正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人民陪审员孙明
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 11月4日8时30分
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宣依富、周凤根、林小富：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倪根

龙与被执行人富阳富强矿业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一案中，申请执行人倪根龙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变更宣
依富、周凤根、林小富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审查后，决
定进行听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听证通知书，你应于
2011年 10月12日下午14时到本院执行局听证室参加
听证。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345号

章先伟：本院受理原告屠辰补与被告你、魏永富、第三
人孙光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东商初字第345号民事上诉状。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吴登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欣建设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
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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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案例警示

■通讯员李彬彬

海港的船 ，船船相连 ，一位船员去自
己工作的船上班 ， 在途经另一艘船时摔
伤 。 事故发生后 ，劳动部门认定不属于工
伤范围 。 近日 ，法院经审理认定 ，船员必
经的船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 ，船员摔伤应
当属于工伤 。

案情回放：杜某从 2008

年
6

月
4

日起
在舟山市普陀某公司所属的“ 大润

6

号”拖
轮船上从事“ 机工”工作。

2009

年
11

月
13

日， 杜某去自已工作的
船上班，途经公司所属的另一条拖船“ 大润

2

号”时，因船甲板湿滑不慎滑倒摔伤。 杜某到
自己工作的船上排尿时发现尿血， 被送往医
院治疗。 医院诊断， 杜某左胸第

8-9

肋骨骨
折，左肾和脾切除，丧失劳动能力。

事故发生后，舟山市普陀区人事劳动社
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人保局）根据杜某的申
请，于

2010

年
8

月
11

日作出工伤认定，认定
杜某不属于工伤。 杜某不服，向区政府申请
复议，区政府维持了人保局的决定。

为此，杜某向普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
求撤销人保局的工伤认定书。而人保局认为，

杜某摔伤并非在工作场所，根据新《 工伤保险
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
受伤认定为工伤必须是发生在机动车上，因
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近日，普陀法院经审理认定，船员必经的
船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被告不予认定工伤
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应予撤销。

法官说法：原告与普陀某公司之间存在
合法劳动关系，原告系在工作时间途经2号
船到6号船上班时滑倒受伤。从本案船舶停
靠码头的实际情况来看，2号船为6号船连

接码头的必经通道，且两船均系普陀某公司
所有，2号船可以被视为原告工作场所的延
伸。而且从本案事故发生的地点来看，杜某下
船时选择离码头落差较小的缆柱上落脚具有
合理性，不存在主观过失。

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条例》第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即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

另外，工伤保险涉及劳动者、用人单位、国
家社会多方主体的利益，向弱者倾斜是整个社
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从《条例》以保护企业
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立法目的出
发，本案原告也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被告认为原告系在上下班途中摔倒受
伤，并非是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不符合《条
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关于工伤和视同工伤
的规定，不予认定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
应予撤销。

■通讯员王颖阮珂

案情：本案中，某厂与许某为
被告。 该厂系个人独资企业，原负
责人为许某，由许某和其妻子共同
经营。

2010

年
4

月
15

日，许某与妻
子协议离婚，同月

20

日，该厂经工
商部门核准，原负责人由许某变更
为其妻子。

原告诉称：经朋友介绍 ，两被
告于

2009

年
9

月
14

日 、

10

月
19

日、

10

月
29

日
3

次以做生意急需
资金为由向原告共借款

100

万元，

至今两被告未偿还借款。

被告某厂辩称：借款的主体是
被告许某，被告某厂未在借款人栏
中签字或盖章，仅在借款人单位一
栏盖章，用以证明被告许某的身份
及工作单位，并不能证明两被告共

同借款的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借条中被告某
厂在借款人单位一栏中盖章，但借
款时被告许某系被告某厂的负责
人，被告许某根据原告的要求在借
条中盖上被告某厂的公章，可以认
定两被告均为借款人。 原告提供借
款给两被告，两被告未依约还本付
息，故现原告要求两被告还本付息
的请求合法，法院予以支持。

法官提示：民间借贷案件中当
事人都会出具借条，个人在借条上
的借款人处签名后又加盖公司印章
的，应视为公司和个人都是借款人。

因此，在借条上签章时，要注
意不能够随意作出签章的行为，一
旦在借条上签章就会使自己成为
借贷关系的当事人，承担返还借款
的责任。

提供群发设备
是否构成犯罪

奚女士问：
你中奖了、你欠费了、你的银行卡

被透支了……低息（无抵押）贷款、高利
息融资、高薪招聘、低价机票车票、代
考、代孕……猖狂一时的电信诈骗犯
罪，大多利用一些通讯机构提供的群发
设备、网络技术支持等完成。请问，发布
虚假信息的诈骗者构成犯罪，提供通信
设备的公司是否构成犯罪？

本报作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11

年
4

月
8

日起施行。

该解释第二条规定：“ 诈骗公私财
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
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

（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
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
假信息， 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

.

”

第五条规定：“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
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
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
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
难以查证， 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

“ 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 未遂）定罪
处罚：（ 一） 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
的；（ 二） 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
的；……”。

第七条规定：“ 明知他人实施诈骗
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
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
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

据此，发布虚假信息的诈骗者构成
犯罪，为其提供通信设备的公司也可能
构成犯罪。

■王景龙晓晨胜秋
伤贼也被抓

■朱慧卿画

近日，东莞男子雷帮辉发现小偷撬门，被刺伤
后继续追砍小偷，2名小偷落网。事后，雷帮辉被
警方用铁铐铐手、结绳牵拉去指认现场。目前，雷
帮辉及小偷分别因涉嫌故意伤害和盗窃被拘留。
雷父称，儿子是正当防卫，并未犯罪。

船员滑倒在必经的船上受伤
人保局：不属工伤法院：工作场所受伤应定工伤

企业盖个章就成了共同借贷人
法官：签章时多留心，否则会承担责任


